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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现状
看国家计划生育立法的必要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所 亓 昕

1995年11月，笔者随同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调研组，参加了

对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执行情况和有关工作情况的

调查。在调查中，笔者参加了省人大、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省法制局，以及乐山、雅安两

地的市、县、镇各级人大、计生委、工商、法院公安、城

建、民政等部门与调查组共同举行的座谈会，了解了

许多有关贯彻实旋《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全国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和开展“三结合”情况，以

及关于对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的建议，并随同

走访了峨眉、雅安名山县的乡、镇、村，同当地的干

部、计生员、计生协会会员进行了座谈，了解了许多

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困难。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切感受到，计划生育的工

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生育工作从方法、

内容到具体操作过程已经较过去更加丰富和完善。

配合贯彻实施《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计生部门与

其他部门密切合作，全面贯彻执行“三为主”、“三结

合”的方针，已将计划生育工作融入家庭及整个社区

的发展之中。使计划生育户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确

确实实地感受到少生、优生所带来的实惠和收益。同

时，各县乡镇的计生服务指导站还积极开展妇幼保

健工作，开展“五期”教育，一方面向群众讲授优生、

优育知识，另一方面还向群众宣传人口政策，并结合

实际讲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促进了群众

生育观念的转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意识，同时还密

切了与群众的感情交流，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从总体上看，四JIf省的计划生育工作具有这样

几个特点：①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把计划生育工

作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四川省结合推广“三结合”

工作的经验，提出了“稳粮增收调结构、少生快富奔

小康”的基本目标，各级领导亲自抓，各部门密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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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把帮扶工作纳入计划，具体落实帮扶措旅，确定

帮扶对象，使独生子女户首先受益。②从关心群众改

善生活出发，深入全面开展“三结合”工作，使计划生

育工作深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稳定了计划生育工

作的成就。③各级计生协会充分发挥民主参与、民主

监督的作用，协助做好育龄群众的工作，促迸了计生

工作健康发展。④是计划生育工作依法管理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这是本次调查中，让人感受较深的一

点。从所到的各地看，各级司法部门都能积极配合，

宣传、贯彻计划生育条例，为计生行政部门提供有效

的法律服务，维护了计生行政机关的权威性。如名山

县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做法是：制定并不

断完善《生育申请和审批程序》、《计划生育合同违约

兑现程序》、《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程序》、《计划生育行

政复议程序》、《病残儿医学鉴定程序》、《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程序》等各种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程序。并

在处罚程序上做到每件处罚都有立案、调查笔录、证

明材料、收入证明、调查报告、处罚决定书等，使每件

处罚都有档案可查。同时，依法加强对计划外生育费

用的管理，实行乡收、县管、财政审计监督管理使用

制度。另外，还实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事先审查备案

制度。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法管理水平的

提高，加大了执法力度，减少了工作中的随意性．提

高了政府的威信。

总的来看，四川省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较好。《四

川省计划生育条例》的贯彻和实施，为控制稳定四川

省的人口形势、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条例》颁布实施的七年中，四川省的计划生育率、晚

婚率、一孩率、避孕节育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其

中计划生育率由1987年的66．4o／／，上升到1994年

的87％。人口出生率由22．62％o下降到16．93％o。《条

例》的实施还为充实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队伍，提高计



划生育工作依法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同时，深入开展的“三结合”工作也为计划生育注入

了新的内容，改变了计生工作单一、难做的局面。将

计生工作融入整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之

中。

从这次的调查中我们还看到，计生工作目前仍

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

社会环境的改变，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严重困

扰着计划生育工作。从对四川的调查来看，这些问题

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缺乏有效的措

施，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

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但从四川情况来看，

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实行的“两地共管”和“发证验

证”制度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据雅安地区的调查，

超计划二孩中流动人口占50％以上，流动人口管理

工作做得比较好的雅安石棉县，1994年办证率只有

46．79。计生部门无切实可行的方法去进行管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公安、工

商行政管理、劳动、卫生、交通、建设等部门以及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配合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做好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而且第十条、第十一

条还明确了流动人口在申请暂住证、营业执照、务工

许可证之前的交验证规定和对无计划生育查验证明

的，有关部门不予审批的规定。但是从公安、工商这

些非计生部门的工作角度来说，流动人口的计划生

育管理不属于他们的专门职责，不管也不违背部门

法规，管了反而增加了工作量，并且要投入一定的人

力、物力且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管理问题上，缺乏其他部门的有效配合，计生部

门工作上难度很大，困难较多。

2．未婚及非法婚姻生育增多，严重冲击了计划

生育工作。据四川省对200个县800余个乡镇抽样

调查，1990年未婚及违法婚姻生育人数占计划外生

育总数的29．3％，1994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7．07％。

在乐山市，1993年非婚生育的3358人中，已达到法

定婚龄未办结婚证生育的占23．88％，不够法定婚

龄，同居生育的人数占59．59％。不够法定婚龄，因多

种原因民政部门办了结婚证生育的占16．58％，对未

婚及非婚生育，计生部门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无法

可依。

3．重罚轻奖，奖励不到位。重罚轻奖，奖励不到

位也是这次调查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四川省计划生

育条例》本身就存在重罚轻奖的现象。这一问题在其

他省市的《条例》中也同样存在。对于独生子女奖励

费《条例》规定每人每月为5一lo元。但从蛾眉山市

和乐山市的情况来看，独生子女奖励费没能完全兑

现，峨眉山市按每人每月2．50元标准，实际兑现人

数仅占总数78．28％。奖励经费的来源仍无法全部解

决。

4．部门之间关系难以协调。计划生育是一项社

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互相配

合、相互协调。但随着各部门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

和部门利益的驱使，行政领导出面协调各部门间的

工作已难以奏效，且与依法行政的国家民主法制发

展趋势不相适应。据四川的同志反映，《母婴保健

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颁布后，对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展的婚前教

育、生殖保健服务都造成了一定冲击。《条例》效力

低，当新的法律出台后，条例中与之不一致的地方，

都得修改，这就使条例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无法

实施。

四川是我国的人口大省，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很具有代表性。从这次调查中笔者感到，计划

生育工作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与计划生育缺乏相

应的法律保障有直接关系。

通过与四川省各级人大、计生委、法制局、法院

等各部门的同志座谈，大家一致认为人口与计划生

育的国家立法很重要也很有必要。首先，宪法规定实

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公民应当

履行的一项义务，对于国策和宪法确定的基本任务

来说，必须由国家立法，保障国策的实现，去调整人

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其次，依法管理

计划生育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社

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国家法制的完善与健全，

广大群众将逐渐知法懂法和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这客观上也要求政府部门的计划生育行

政行为要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如果没有国家立法，

计划生育部门难以靠法律效力很低的地方条例去规

范自己的行为而不与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相违背。

再则，省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比较低，凡

是遇到比它法律效力高的法律或行政法规都得让

步。当新法律或新的行政法规出台后，条例内容与之

不一致的地方都得进行修改，有时恰恰这些不一致

的地方却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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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利益导向在

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

——苏北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查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政府 吴成祥虞大功

笔者近日调查，目前苏北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依 口之家的农户得田往往多一倍以上。耕地是农民最

然较快，农民盼望多生和生男孩的要求十分强烈，躲 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惯“惜土如金”。在他们的眼

胎、超计划生育的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控制农 里，土地是“铁饭碗”，有地种，就不愁没饭吃。这样，

村人口过快增长，光靠简单的行政措施是远远不够 客观上强化了农民多生的欲望。又因为在土地承包

的，还必须调整经济利益导向机制。因为人们的生育 过程中，过分讲究好田、劣田的搭配，远田、近田的调

行为，归根到底，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驱动。 剂，平均每户的农田都分割成七、从块，最小的面积

调查发现，现行农村的经济政策与控制人I=I有 只有1分左右，无法使用机械耕作。加之，农民种地

较多的不相协调之处； 主要还是依靠手工操作，依靠劳力的简单投入增加

1．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刺激着农民的超生愿复 产出，导致抗击自然灾害能力减弱，生产潜力难以释

近几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户 放，每当农忙季节，体力劳动强度很大，有些是老人

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格局，强化了家庭作业的个体功 和妇女力所难及的，男性劳动力的优势也就更为明

能。而土地承包的方式基本上按人头平分，一些地方 显，一些独女户、纯女户的盼子欲望因此就变得更加

虽然按照人劳比例划地，但人头比例偏大，劳力比例 强烈，往日被弱化的家庭人I=I增殖机制也就得以恢

极小，留下的一点机动田也大都被劳力充裕、人口较 复和强化。

多的农户所承包。其结果造成人口越多的农户土地 2．部分经济积累负担不利于控制人口增长

也越多，人I=I越少的农户土地就越少，六口之家比三 近几年，农村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乡镇工业异军

这必然会影响计划生育的工作。因此；国家有必要把

一些地方条例中行之有效的措施上升为法律，使计

划生育政策长期稳定下来。此外，计划生育工作要求

各部门的配合。无论是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还

是目前深入开展“三结合”工作，在其他部门从部门

角度看利益不大或不属于部门职责范围规定的情况

下，要想协调好计生部门与其他行政部门的关系，仅

靠《条例》是很难办到的，既使有行政领导协调也难

以使各部门间长期配合。必须用国家法律去调整各

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稳定性。

显然，在我国法制建设走向正轨，制定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是保障我国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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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顺利实现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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